
中宏健康守卫恶性肿瘤 A款疾病保险 

产品说明书 

 
保障计划 

本合同有二项保障计划，各保障计划适用的保险责任如下表所列： 

保障计划 保险责任范围 

保障计划一 
恶性肿瘤（重度）保险金 

身故保险金 

保障计划二 

恶性肿瘤（轻度）或原位癌保险金 

恶性肿瘤（重度）保险金 

恶性肿瘤（重度）特定中晚期关爱金 

身故保险金 

您（指投保人，下同）在投保时与我们（指中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下同）约定其中一项保障计划，并载明于保险单上，在本合同的保险期间内不得变更

保障计划。 

 

保险责任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我们依照您所选择的保障计划所对应的保险责任，并按下列约定承担保险责任。 

等待期 

自保险合同签发日或最后一次效力恢复之日起的 90天（含第 90天）为等待期。 

(1) 若被保险人在等待期内因疾病经医院的专科医生确诊患有本合同约定的“恶性肿瘤——重度”或“恶性肿瘤（重度）特定中晚期”，我们不承担给付

恶性肿瘤（重度）保险金、恶性肿瘤（重度）特定中晚期关爱金的保险责任，并无息向您退还累计已交保险费，本合同终止。 

(2) 若被保险人在等待期内因疾病经医院的专科医生确诊患有本合同约定的“恶性肿瘤——轻度”或“原位癌”，我们不承担给付恶性肿瘤（轻度）或原

位癌保险金的责任。 

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发生保险事故的，无等待期。 

 



⚫ 保障计划一 

保障计划一含有恶性肿瘤（重度）保险金和身故保险金两项保险责任。 

一、恶性肿瘤（重度）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或在等待期后因疾病经医院的专科医生确诊首次患有本合同约定的“恶性肿瘤——重度”，我们将按照该“恶性肿瘤——重度”确

诊时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给付恶性肿瘤（重度）保险金，给付后本合同将按如下约定处理： 

(1) 若本合同未附有有效附加保险合同，则本合同随之终止； 

(2) 若本合同仍附有有效附加保险合同，则本合同现金价值和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自该恶性肿瘤（重度）确诊之日起降为零，且我们不再承担身故保险金

的保险责任，至所有有效附加保险合同终止时，本合同随之终止。 

 

二、身故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身故，我们将按被保险人身故时下列二项金额中的较大者给付身故保险金及其利息，本合同随之终止： 

(1) 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2) 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累计已交保险费。 

 

⚫ 保障计划二 

保障计划二含有恶性肿瘤（轻度）或原位癌保险金、恶性肿瘤（重度）保险金、恶性肿瘤（重度）特定中晚期关爱金和身故保险金四项保险责任。 

一、 恶性肿瘤（轻度）或原位癌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或在等待期后因疾病经医院的专科医生确诊首次患有本合同约定的“恶性肿瘤——轻度”或“原位癌”，我们将按照该“恶性肿瘤

——轻度”或“原位癌”确诊时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的 20%给付恶性肿瘤（轻度）或原位癌保险金，且豁免自该首次“恶性肿瘤——轻度”或“原位癌”

确诊之日后的第一个保险费应交日起本合同的剩余各期应交保险费。本合同恶性肿瘤（轻度）或原位癌保险金的给付次数以一次为限，给付后本项保险责

任终止。 

若被保险人确诊“恶性肿瘤——轻度”或“原位癌”时已经符合本合同约定的恶性肿瘤（重度）保险金或恶性肿瘤（重度）特定中晚期关爱金的给付条

件，则我们按照本合同约定的恶性肿瘤（重度）保险金或恶性肿瘤（重度）特定中晚期关爱金的保险责任进行给付，且不再承担给付恶性肿瘤（轻度）或

原位癌保险金的保险责任，本项保险责任终止。 

 

二、 恶性肿瘤（重度）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或在等待期后因疾病经医院的专科医生确诊首次患有本合同约定的“恶性肿瘤——重度”，我们将按照该“恶性肿瘤——重度”确

诊时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给付恶性肿瘤（重度）保险金，并豁免自该“恶性肿瘤——重度”确诊之日后的第一个保险费应交日起本合同的剩余各期应交保

险费。本合同恶性肿瘤（重度）保险金的给付次数以一次为限，给付后本项保险责任终止，且本合同的现金价值自该“恶性肿瘤——重度”确诊之日起降

为零，我们也不再承担给付恶性肿瘤（轻度）或原位癌保险金的保险责任。 

我们给付的恶性肿瘤（重度）保险金和恶性肿瘤（重度）特定中晚期关爱金累计给付金额最高以 2倍的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为限。 

 

三、 恶性肿瘤（重度）特定中晚期关爱金 

若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或在等待期后因疾病经医院的专科医生确诊首次患有本合同约定的“恶性肿瘤——重度”，且符合如下情形之一的： 

(1) 确诊时该“恶性肿瘤——重度”已符合本合同约定的“恶性肿瘤（重度）特定中晚期”； 

(2) 确诊时该“恶性肿瘤——重度”不符合本合同约定的“恶性肿瘤（重度）特定中晚期”，但后续进展为符合本合同约定的“恶性肿瘤（重度）特定中晚

期”； 

(3) 除该“恶性肿瘤——重度”确诊部位以外的其他部位符合本合同约定的“恶性肿瘤（重度）特定中晚期”。 

我们除按本合同约定给付恶性肿瘤（重度）保险金外，还将按照该“恶性肿瘤（重度）特定中晚期”确诊时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给付恶性肿瘤（重度）特

定中晚期关爱金。恶性肿瘤（重度）特定中晚期关爱金的给付次数以一次为限，给付后本合同将按如下约定处理： 

(3) 若本合同未附有有效附加保险合同，则本合同随之终止；  

(4) 若本合同仍附有有效附加保险合同，则本合同现金价值和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自该“恶性肿瘤（重度）特定中晚期”确诊之日起降为零，且我们不再

承担恶性肿瘤（轻度）或原位癌保险金和身故保险金的保险责任，至所有有效附加保险合同终止时，本合同随之终止。 

我们给付的恶性肿瘤（重度）保险金和恶性肿瘤（重度）特定中晚期关爱金累计给付金额最高以 2倍的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为限。 

 

四、 身故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身故，我们将按照如下约定给付身故保险金及其利息： 

1、 若我们未给付过恶性肿瘤（重度）保险金，将按被保险人身故时下列二项金额中的较大者给付身故保险金，本合同随之终止： 

(1) 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2) 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累计已交保险费。 

2、 若我们已给付了恶性肿瘤（重度）保险金，将按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累计已交保险费给付身故保险金，本合同随之终止。 

 



 

责任免除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我们不承担给付身故保险金的保险责任： 

(1) 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2) 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3) 被保险人自本合同成立或合同效力恢复（以最后一次效力恢复为准）之日起二年内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4) 战争、军事冲突、暴乱或武装叛乱； 

(5) 核爆炸、核辐射或核污染。 

发生上述第(1)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合同终止，我们向其他权利人退还本合同当时的现金价值；发生上述其他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合

同终止，我们向您退还本合同当时的现金价值。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发生疾病、达到疾病状态或进行手术的，我们不承担给付恶性肿瘤（轻度）或原位癌保险金、恶性肿瘤（重度）保险金和

恶性肿瘤（重度）特定中晚期关爱金的保险责任： 

(1) 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2) 被保险人故意自伤、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3) 被保险人服用、吸食或注射毒品； 

(4) 被保险人感染艾滋病病毒或患艾滋病； 

(5) 战争、军事冲突、暴乱或武装叛乱； 

(6) 核爆炸、核辐射或核污染； 

(7) 遗传性疾病，先天性畸形、变形或染色体异常。 

 

除上述“责任免除”外，本合同中还有一些免除或减轻我们责任的条款，详见本合同犹豫期、保险责任、宽限期、保险事故的通知与保险金的申请、自动

贷款垫交保险费、保险合同贷款、明确说明与如实告知、年龄性别错误、疾病名称及释义及其他背景突出显示的内容。 

 

投保范围：0周岁至 60周岁 

保险期间：终身 



交费期间：10年交、15年交、20 年交、25年交、30年交 

交费方式：年交、月交、半年交、季交 

上述投保范围、保险期间、交费期间、交费方式将因销售渠道或平台等的不同而有所差别，您在选择本产品时，销售人员或平台等会将届时本产品适用

的投保范围、保险期间、交费期间及交费方式向您进行介绍，您可以在届时适用的范围内按您的实际需求进行选择。 

 

等待期 

自保险合同签发日或最后一次效力恢复之日起的 90天（含第 90天）为等待期。 

(1) 若被保险人在等待期内因疾病经医院的专科医生确诊患有本合同约定的“恶性肿瘤——重度”或“恶性肿瘤（重度）特定中晚期”，我们不承担给付

恶性肿瘤（重度）保险金、恶性肿瘤（重度）特定中晚期关爱金的保险责任，并无息向您退还累计已交保险费，本合同终止。 

(2) 若被保险人在等待期内因疾病经医院的专科医生确诊患有本合同约定的“恶性肿瘤——轻度”或“原位癌”，我们不承担给付恶性肿瘤（轻度）或原

位癌保险金的责任。 

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发生保险事故的，无等待期。 

 

犹豫期 

自您签收本合同当日（含当日）起的 15日为犹豫期，您在犹豫期内可以申请解除本合同。您应填写申请书，并提供保险合同、您的有效身份证件 、保险

费发票（如有），我们会把已收的保险费全部退还您。自我们收到您解除合同的书面申请时起，本合同即被解除，对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不承

担保险责任。 

 

解除合同 

犹豫期满后您要求解除本合同的，由您填写申请书，并提供下列资料： 

1.保险合同； 

2.您的有效身份证件。 

自我们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的当日 24时起，本合同终止，我们将向您退还本合同当时的现金价值。 

若您在犹豫期满后解除合同，将会遭受一定的损失。 

  



计划示例一 

保障计划：保障计划一；投保年龄：0 周岁；基本保险金额：500,000 元；性别：男；交费期间：20 年；保险期间：终身；交费方式：年交；年付保险费：       

5,490 元 

 

保单利益演示表 

保单年度末/年龄（周

岁） 
年付保险费 保险费总计 

恶性肿瘤（重度）保险

金 
身故保险金 现金价值（退保金） 

1/1 5,490 5,490 500,000 5,490 175 

2/2 5,490 10,980 500,000 10,980 445 

3/3 5,490 16,470 500,000 16,470 840 

4/4 5,490 21,960 500,000 21,960 2,570 

5/5 5,490 27,450 500,000 27,450 4,420 

6/6 5,490 32,940 500,000 32,940 6,400 

7/7 5,490 38,430 500,000 38,430 8,510 

8/8 5,490 43,920 500,000 43,920 10,750 

9/9 5,490 49,410 500,000 49,410 13,130 

10/10 5,490 54,900 500,000 54,900 15,650 

15/15 5,490 82,350 500,000 82,350 30,480 

20/20 5,490 109,800 500,000 109,800 49,895 

25/25 0 109,800 500,000 109,800 59,930 

30/30 0 109,800 500,000 109,800 71,890 

35/35 0 109,800 500,000 109,800 86,025 

40/40 0 109,800 500,000 109,800 102,470 

45/45 0 109,800 500,000 121,300 121,300 

50/50 0 109,800 500,000 141,980 141,980 



55/55 0 109,800 500,000 163,450 163,450 

60/60 0 109,800 500,000 183,890 183,890 

65/65 0 109,800 500,000 201,375 201,375 

70/70 0 109,800 500,000 215,580 215,580 

75/75 0 109,800 500,000 225,765 225,765 

80/80 0 109,800 500,000 231,195 231,195 

85/85 0 109,800 500,000 231,775 231,775 

90/90 0 109,800 500,000 226,400 226,400 

95/95 0 109,800 500,000 210,700 210,700 

100/100 0 109,800 500,000 176,215 176,215 

105/105 0 109,800 500,000 109,800 107,670 

1. 本合同所保障的 “恶性肿瘤——重度”的具体释义请参阅保险合同条款中的“疾病名称及释义”。 

2. 上表所列的利益演示数值均为取整所得，与实际数值可能会略有差异。 

3. 上表所列利益演示是基于下列假定条件计算所得：(1)没有发生过影响基本保险金额或现金价值权益的变更，(2)没有发生过保单贷款或自动贷款垫交

保险费，(3)没有发生过欠交保险费或其他欠款。若实际情况与上述假定情形不一致的，或者保险合同发生了任一项变更的，则对应的保险利益及数

值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计划示例二 

保障计划：保障计划二；投保年龄：30 周岁；基本保险金额：300,000 元；性别：女；交费期间：30 年；保险期间：终身；交费方式：年交；年付保险

费：7,656 元 

 

保单利益演示表 

保单年度末/

年龄（周

岁） 

年付保险费 保险费总计 
恶性肿瘤（重度）

保险金 

恶性肿瘤（重度）

特定中晚期关爱金 

恶性肿瘤

（轻度）或

原位癌保险

金 

身故保险金 

现金价值

（退保金） 

已给付恶性

肿瘤（重

度）保险金 

未给付恶性

肿瘤（重

度）保险金 

1/31 7,656 7,656 300,000 300,000 60,000 7,656 7,656 198 

2/32 7,656 15,312 300,000 300,000 60,000 15,312 15,312 393 

3/33 7,656 22,968 300,000 300,000 60,000 22,968 22,968 768 

4/34 7,656 30,624 300,000 300,000 60,000 30,624 30,624 4,434 

5/35 7,656 38,280 300,000 300,000 60,000 38,280 38,280 8,256 

6/36 7,656 45,936 300,000 300,000 60,000 45,936 45,936 12,252 

7/37 7,656 53,592 300,000 300,000 60,000 53,592 53,592 16,416 

8/38 7,656 61,248 300,000 300,000 60,000 61,248 61,248 20,745 

9/39 7,656 68,904 300,000 300,000 60,000 68,904 68,904 25,230 

10/40 7,656 76,560 300,000 300,000 60,000 76,560 76,560 29,862 

15/45 7,656 114,840 300,000 300,000 60,000 114,840 114,840 55,152 

20/50 7,656 153,120 300,000 300,000 60,000 153,120 153,120 85,389 

25/55 7,656 191,400 300,000 300,000 60,000 191,400 191,400 117,216 

30/60 7,656 229,680 300,000 300,000 60,000 229,680 229,680 155,007 

35/65 0 229,680 300,000 300,000 60,000 229,680 229,680 168,714 

40/70 0 229,680 300,000 300,000 60,000 229,680 229,680 182,538 



45/75 0 229,680 300,000 300,000 60,000 229,680 229,680 195,288 

50/80 0 229,680 300,000 300,000 60,000 229,680 229,680 206,283 

55/85 0 229,680 300,000 300,000 60,000 229,680 229,680 216,558 

60/90 0 229,680 300,000 300,000 60,000 229,680 229,680 227,844 

65/95 0 229,680 300,000 300,000 60,000 229,680 240,507 240,507 

70/100 0 229,680 300,000 300,000 60,000 229,680 243,312 243,312 

75/105 0 229,680 300,000 300,000 60,000 229,680 229,680 225,219 

 

1. 我们在给付恶性肿瘤（重度）保险金后，中宏健康守卫恶性肿瘤 A 款疾病保险（保障计划二）的现金价值自首次恶性肿瘤（重度）确诊之日起降为

零；同时豁免自首次恶性肿瘤——重度确诊之日后的第一个保险费应交之日起中宏健康守卫恶性肿瘤 A 款疾病保险（保障计划二）的剩余各期应交

保险费；恶性肿瘤（重度）保险金保障责任终止，我们仍将提供恶性肿瘤（重度）特定中晚期关爱金及身故保险金的保障，但不再承担恶性肿瘤

（轻度）或原位癌保险金的保障； 

2. 我们在给付恶性肿瘤（重度）特定中晚期关爱金后，不再承担中宏健康守卫恶性肿瘤 A 款疾病保险（保障计划二）对应的其他所有保险责任，且中

宏健康守卫恶性肿瘤 A 款疾病保险（保障计划二）也将根据合同约定作出处理； 

3. 我们给付恶性肿瘤（轻度）或原位癌保险金时，豁免自该“恶性肿瘤——轻度”或“原位癌”确诊之日后的第一个保险费应交日起中宏健康守卫恶

性肿瘤 A 款疾病保险（保障计划二）的剩余各期应交保险费； 

4. 本合同所保障的“原位癌”、“恶性肿瘤——轻度”、“恶性肿瘤——重度”及“恶性肿瘤（重度）特定中晚期”的具体释义请参阅保险合同条款中的

“疾病名称及释义”。 

5. 上表所列的利益演示数值均为取整所得，与实际数值可能会略有差异。 

6. 上表所列利益演示是基于下列假定条件计算所得：(1)没有发生过影响基本保险金额或现金价值权益的变更，(2)没有发生过保单贷款或自动贷款垫交

保险费，(3)没有发生过欠交保险费或其他欠款。若实际情况与上述假定情形不一致的，或者保险合同发生了任一项变更的，则对应的保险利益及数

值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温馨提示 

本产品说明书所载内容仅供您理解保险条款所用，详细内容以保险合同条款为准。 

 


